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决策的必要性及背景
[bookmark: _GoBack]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做好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桂农厅发〔2025〕3号）文件精神，为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发放及绩效评价等工作，结合实际，特制定《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5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星政办发〔2025〕1号）。
二、可行性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自治区和桂林市关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部署要求，进一步调动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抓粮积极性，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三、决策依据
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范围、依据、标准和补贴资金发放的方式方法等内容和要求仍然按照《桂林市财政局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桂林市农业三项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市财农〔2016〕33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执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农业生产发展基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列入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
四、主要内容
（一）补贴标准
从2019年开始，全区统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面积为依据。对因各种原因尚未确权到户的耕地，可仍按上年度补贴依据给予登记和补贴。
（二）补贴对象及范围
补贴对象为全区所有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户和承包了国有农场耕地的农场职工。严禁公职人员领取或代领补贴。
对于一年生草本的果品类作物，如种植西瓜、草莓等作物对耕地质量不造成影响的，可以予以补贴。
多年生或木本的果树、茶叶等不予补贴。已被非农征用、退耕还林、挖塘养鱼、畜禽养殖、发展林果业、绿化景观建设、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撂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耕地质量未能通过验收确认的耕地不属于补贴范围。对撂荒一年（包含）以上的取消次年补贴资格。
（三）严格惩治措施。
1.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加强环境保护及防止污染相结合，对露天焚烧秸秆或违规使用不合格肥料、禁限用农药等投入品，受到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处罚的生产者，取消其当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格。
2.必须如实填报补贴面积，不得弄虚作假、挤占、截留、挪用和套取补贴资金等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情节轻者取消三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格，情节严重者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3.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有违纪违规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依据事实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人受到法律保护。区农业农村局举报电话:0773-2126195。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本文件由七星区农业农村局解读，联系电话:0773-2126199。

